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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红塔
红土稳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
管理费率并修订基金合同等事项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成本，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

益，经与红塔红土稳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协商一致，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决定自 2020 年 12 月 14 日起调整本基金的管理费率，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调整基金管理费率方案
红塔红土稳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费年费率由 1.50%调低至 0.80%。
二、 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的修订
根据上述方案，对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修订如下：
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第十五部分 基金费用与税收”章节中的“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

提标准和支付方式”的“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原表述为：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1.5%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1.5%÷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

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5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调整为：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80%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80%÷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

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5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根据上述变更，基金管理人将相应修改本基金《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
料概要》，并及时披露。

三、 重要提示
此次调整上述基金的相关费率及《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的修订，不改变现有投资目标、

范围、策略或实质风险收益特征，对原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本公司对上
述变更已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

本次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将自 2020 年 12 月 14 日起生效。 同时，自当日起，
本基金将按新的管理费率计提管理费用。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利益。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公司网站上刊登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文件，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htamc.com.cn）查询
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1-666-916）垂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4 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终止
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理旗下基金相关销售业务的公告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0 年 12

月 2 日起，终止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泰金石”）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相关
销售业务。 对于已通过大泰金石购买并持有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 ,为保障投资者利益 ,现
特别提示如下:

请相关投资者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之前自行办理基金份额转托管业务。 如投资者未在 12
月 2 日之前办理基金份额的转托管,本公司将于 12 月 2 日直接为其办理存量基金份额转托管
至本公司直销系统,投资者可于 12 月 3 日起通过本公司直销平台按照本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则

办理基金份额查询等相关业务。 敬请投资者妥善做好安排。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详情：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68-666、0755-83680399
网址：www.ccfund.com.cn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
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
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
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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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安集微电子（上

海） 有限公司自 2020 年 11 月 7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1 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款项共计人民币

1,523.01 万元，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 1,523.01 万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为
人民币 0 万元。

二、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 1,523.01 万元政府补助均为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20 年度损益
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集微电子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特别提示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立旺”、“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33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057 号文同意
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4,335万股。其中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50.25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5.00%。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650.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579.3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105.4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3,684.75万股，网上及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8.05元 /股。 发行人于 2020年 12月 11日（T 日）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福立旺”A股股票 1,105.4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方式、回拨机制、锁定期设置及缴款环节等方面，并
于 2020年 12月 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T+2 日）16:00 前，按照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
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12 月 15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 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

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

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账户（向上取整计
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0年 12月 16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
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
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
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
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
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
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982,709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48,206,710,5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293042%。 配号总数为
96,413,421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96,413,42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4,361.02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368.50 万
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210.8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473.9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0.03057458%。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仪式，并将于 2020年 12月 15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4 日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智尚”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９，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９３１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９，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４．９７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
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
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
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
差额４５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４３５
万股，占本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５６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２８．５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９，０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南山智尚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１日 （Ｔ日） 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南山智尚”Ａ股２，５６５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
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
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
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３，３０４，０１８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１７４，３０２，２７４，０００股， 配号总数为３４８，６０４，５４８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３４８６０４５４８。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７９５．４１０２９倍，高
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２０％（１，８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６３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４，３６５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５０４２７０２５％，申
购倍数为３，９９３．１７９２４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５４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

秦皇岛天秦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秦皇岛天秦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９３２号）。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联席主
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保荐和南京证
券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
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
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
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秦皇岛天秦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
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
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２，８００．２０万股， 发行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２５．００％，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
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１１，２００．８０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４０．０１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５．００％，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
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８６２．１４万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９８．０５万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１８日（Ｔ＋２日）刊登的《秦皇岛天秦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举行网上路
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Ｔ－１日，周二）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
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秦皇岛天秦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兴环保”、“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２，１６７．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８７２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同兴环保”，股票代
码为“００３０２７”。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４０．１１元 ／股，发行数量为２，１６７．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
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３００．２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６６．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１６．７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００％；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９５０．３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９０．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９，４４３，２６９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７７９，８６９，５１９．５９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５９，７３１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２，３９５，８１０．４１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１６５，９４７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８６，８７６，１３４．１７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０５３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４２，２３５．８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股数（股） 应缴款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数（股）

１ 福星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福星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１１７ ４，６９２．８７ １１７

２ 许俊杰 许俊杰 １１７ ４，６９２．８７ １１７
３ 施宝健 施宝健 １１７ ４，６９２．８７ １１７
４ 陈长安 陈长安 １１７ ４，６９２．８７ １１７
５ 张玉萍 张玉萍 １１７ ４，６９２．８７ １１７
６ 伍翠珍 伍翠珍 １１７ ４，６９２．８７ １１７
７ 钱京 钱京 １１７ ４，６９２．８７ １１７
８ 曹于平 曹于平 １１７ ４，６９２．８７ １１７
９ 于国权 于国权 １１７ ４，６９２．８７ １１７

合计 ４２，２３５．８３ １，０５３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６０，７８４股，包销金额为２，４３８，０４６．２４
元，包销比例为０．２８％。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８６９１２５３
联系人：资本销售部

发行人：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

研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研奥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２５７号文予
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
股。本次发行网上发行１，９６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
月１１日（Ｔ日）利用深交所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研奥股份”Ａ股１，９６５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３，２７４，８３０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５０，１５０，１３３，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３００，３００，２６６个，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３００３００２６６。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３０８６９０１５％，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６４１．２２８１４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Ｔ＋２日）公告的《研奥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
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Ｔ＋２日）日
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研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伟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５，６９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１８４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２４．６０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依据本次发
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一致。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６４６．１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０．００％，网上发行
数量为９１１．５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 最终
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４，５５７．６０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
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１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中伟股份”Ａ股９１１．５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１５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
配售数量，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华泰中伟股份家园１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
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其获得本次配
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５０％锁定期为１２个
月，５０％锁定期为２４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
开始计算。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
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
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
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３，２９３，５４７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９０，６４８，０１４，０００股。配号总数１８１，２９６，０２８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８１２９６０２８。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９４４．９２７４８倍，超
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
行调节，将９１１．５５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２，７３４．５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８２３．０５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数量的４０．０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２０１１１３０６６％，有效申购倍
数为４，９７２．３２７３６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Ｔ＋２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6,1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33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为6,100.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4,27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8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2月15日（周二）上午9:00－12: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

于2020年12月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日
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4日


